
关于方正富邦信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C类基金份

额及降低管理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满足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更好的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服

务，在切实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方正富邦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方正富邦信

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将自2019年11月5日起对本公司管理的方正富邦信泓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增加收取销售服务费的C类基

金份额及降低管理费率，并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作相应修

改。  

现将具体事宜告知如下：  

一、新增C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增加C类基金份额后，将分别设置对应的基金代码并分别

计算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申购时可以自主选择与A类或C类基金份额

相对应的基金代码进行申购。原有的基金份额在增加收取销售服务费

的C类基金份额后，全部自动转换为方正富邦信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A类和C类基金份额模式销售费率如下表所

示：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收费模式（基金代码：006689）  



（1）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50 万 1.50% 

50 万≤M＜200 万 1.20% 

200 万≤M＜500万 0.80% 

500 万≤M 1000元/笔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投资者在

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基金份额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A类基金份额申购人承担，不列

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

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2）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赎回

费率如下表：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Y） 赎回费率 

Y＜7 日 1.50% 

7 日≤Y＜30 日 0.75％ 

30 日≤Y＜366 日 0.50％ 

366 日≤Y＜730日 0.25% 

Y≥730 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



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A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

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A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

期长于30日（含）但少于9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

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A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期长于90日（含）但少

于18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对A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期长于180日（含）但少于730日的投资者，

将赎回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

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对A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期长于730日

（含）的投资者，不收取赎回费。 

2、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收费模式（基金代码：008182）  

（1）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2）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0%，每日从C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资产中计提。 

（3）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连续持有时间（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 天≤N＜30天 0.50% 

N≥30 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



额持有人赎回C类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C类基金份额持续持有期少于

3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资产。未归入基金财产

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东侧8层 

邮编：100037 

电话：010-57303803、010-57303850 

传真：010-57303716 

联系人：赵静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ounderff.com 

（2）场外代销机构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植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

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德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可根据情况增减或变更本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及时公示官

网。 

二、降低管理费率 

本基金管理费率由1.50%降低至0.80%，调整后具体情况如下：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80%年费率计提。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8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

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

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

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

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三、基金合同的修订内容  

为确保本基金增加 C 类基金份额及降低管理费率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就《基金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未对



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形成任何重大影响，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公司已就修订内容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协商一致，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的具体修订内容

如下：  

1、在《基金合同》“第二部分 释义”中增加四条释义：  

 “44、基金份额分类：指本基金根据申购费、销售服务费收取

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A 类基金份额和 C 类基金

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并分别公布基金份额净

值” 

“45、A 类基金份额：指在投资者申购时收取申购费，但不从本

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46、C 类基金份额：指在投资者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而是从

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 

“47、销售服务费：指从基金财产中计提的，用于本基金市场

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的费用” 

2、在《基金合同》“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中增加:  

“八、基金份额类别 

本基金根据申购费、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

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申购费用，并不再从本类别基

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但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C 类基金份额。相关

费率的设置及费率水平在招募说明书中具体列示。 

本基金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基金费用的不



同，本基金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 

投资人可自行选择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份额

类别之间不得相互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调整申购各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限制及规则。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不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调整基金份额类

别设置、对基金份额分类办法及规则进行调整、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费

率、调低赎回费率、变更收费方式或者停止现有基金份额的销售等，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须提前公告。” 

3、在《基金合同》“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进行

如下修改：  

（1）本部分“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中：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

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

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

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修改为“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

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

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别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或转换的价格。” 



（2）本部分“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  

 “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金申购份额的

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金管理人

决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基金份额的净申购

金额除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上述计算结果均

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  

修改为“2、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本基金申购份

额的计算详见《招募说明书》。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由基

金管理人决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基金份额的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的该类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份，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

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4、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修改为“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

产。” 

 “5、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

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应根据相关规定按照比

例归入基金财产，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

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

投资者收取不低于 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

产。”  

修改为“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



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

回费用不低于 25%的部分应归入基金财产，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其中，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 1.5%的赎回费，并将上

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 C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全

额计入基金财产。”  

 “6、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申购份额具体的计算方法、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赎回金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

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

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修改为“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

的申购份额具体的计算方法、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赎回金额具体的

计算方法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

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

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本部分“九、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2、巨额赎回

的处理方式”“（2）部分延期赎回”中： 

“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赎回申请一并处理，无优先权并

以下一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以此类推，直到

全部赎回为止。”  

修改为“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赎回申请一并处理，无优



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以

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  

（4）本部分“十、暂停申购或赎回的公告和重新开放申购或赎

回的公告”中： 

“2、如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1日，基金管理人应于重新开放日，

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布最近 1 个开

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修改为“2、如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1日，基金管理人应于重新开

放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布最近

1 个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4、在《基金合同》“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利义务”“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中： 

 “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修改为“同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5、在《基金合同》“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一、召

开事由”“1、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中： 

“（5）调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修改为“（5）调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或销售服

务费率，但法律法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6、在《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 基金资产估值”中进行如下修

改：  

（1）本部分“四、估值程序”中： 

“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交易日闭市后，基金份额的基金



资产净值除以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

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个交易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额净值，并按

规定公告。 

2、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交易日对基金资产估值，但基金管理人

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暂停估值时除外。基金管理人每个

交易日对基金资产估值后，将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经

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修改为“1、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交易日闭市后，各类基金

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0.0001 元，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入。基金管理人可以设立大额赎

回情形下的净值精度应急调整机制。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个交易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各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并按规定公告。 

2、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交易日对基金资产估值，但基金管理人

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暂停估值时除外。基金管理人每个

交易日对基金资产估值后，将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

基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2）本部分“七、基金净值的确认”中：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

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负责进行复核。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

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并发送给基



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确认后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予以公布。”  

修改为“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负责进行复核。基

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各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对净值

计算结果复核确认后发送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予

以公布。” 

7、在《基金合同》“第十五部分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中进行如

下修改：  

（1）在“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增加“3、基金销售服务费；”，

以下费用种类序号依次修改。  

（2）在“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中：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0%年费率计提。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

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

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

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修改为：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80%年费率计提。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8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

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

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

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3）在“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中，增

加第 3 项:  

“3、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

务费年费率为 0.30%。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

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

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当年天数 

H 为 C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

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



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

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在首期支付销售服务费前，基金管理人应向托管人出具正式函

件指定销售服务费的收款账户。基金管理人如需要变更此账户，应提

前 5 个工作日向托管人出具书面的收款账户变更通知。” 

（4）在“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中，

增加第 4项： 

“4、除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

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8、在《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中进行如

下修改：  

（1）“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中：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

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

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基金份额持

有人可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的，红利再投

资的份额免收申购费。同一投资人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只能选择一种分红方式；” 

修改为“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

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

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

分红；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



形式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申购费。同一投资人在同一销售机构

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只能选择一种分红方式；” 

“3、基金收益分配后每一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

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

后不能低于面值；”   

修改为“3、基金收益分配后任一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任一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该类每单位基金

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本基金每一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修改为“4、由于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 C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

有所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六、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中：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

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照《业务规则》执行。” 

修改为“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以支付银

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

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照《业

务规则》执行。” 

 

9、在《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中进行如下



修改：  

（1）本部分“（四）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中：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

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销售机构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

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

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

定媒介上。”  

修改为“《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

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

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销售机构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各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

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

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2）本部分“（五）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中：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上载明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及有关申购、赎回费率，



并保证投资者能够在基金销售机构查阅或者复制前述信息资料。” 

修改为“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

露文件上载明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及有关 A 类基金份

额的申购费率及 A 类和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并保证投资者能够

在基金销售机构查阅或者复制前述信息资料。” 

（3）本部分“（七）临时报告”中：  

 “16、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提方式和费率发

生变更；” 

修改为“16、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

计提方式和费率发生变更；” 

 “17、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达基金份额净值百分之零点五；” 

修改为“17、任一类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达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百分之零点五；” 

四、《托管协议》及基金合同摘要的修订内容  

本基金托管协议及基金合同摘要涉及上述内容的一并修改。 

 

公司将于公告当日，将修改后的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

议》登载于公司网站，并将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相关要求更新《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founderff.com或客户

服务电话：400-818-0990了解详情。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